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2019-088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部分闲置资产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为提高公司闲置资产的使用效率，公司本次拟将部分闲置二手车辆以

48.50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深圳市广信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信二手

车”），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2019 年 11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部分闲置资产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次资产出售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广信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三路荔景家园118、119号商铺 

3、法定代表人：瘳海锦 

4、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4年03月07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8697454G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汽车租赁；二手车销售；二手车经纪；汽车销售及汽车零配

件的销售（不含小轿车）；代办二手车转移登记业务（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其规定执行）；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及限制项目）。

汽车维修。 

9、深圳市广信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拟出售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拟出售资产名称：闲置二手车辆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本次拟出售车辆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涉

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本次拟出售车辆的账面原值为1,689,491.45元，已计提的折旧或准备为

1,605,016.88元，账面净值为84,474.57元。 

5、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48.50万元。 

 

四、拟签署车辆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原车主）：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新车主）：深圳市广信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 

2、出售标的：乙方购买甲方出售的闲置二手车辆合计 5 辆  

3、成交金额：人民币 485,000 元（大写：肆拾捌万伍仟元整） 

4、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5、双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向乙方保证该车来源合法，手续真实、完备，如有缺少，给予补

齐，并保证该车在交易后，承担因此类问题引起的直接法律责任； 

（2）乙方因原始资料问题导致不能过户，乙方有权提出退车，甲方将无条

件地将购车定金或全款如数退还乙方； 

（3）甲方在收到乙方购车定金或全款后，如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车管所

工作日）将车辆过户手续办妥，乙方有权提出退车，甲方将无条件地将购车定金

或全款如数退还乙方； 

（4）乙方如在所购车辆的行驶证本过户完毕后，未能在规定的期限之内交

清余款，甲方将单方面将该车过还给原车主，并有权将乙方购车订金作为赔偿补



 

 

偿给原车主； 

（5）甲、乙双方签字协议之日起，该车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交通事项由甲方

负责，乙方提车之后的一切交通事项由乙方负责。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处置闲置车辆有利于提升公司闲置资源的使用效率，盘活公司存量

资产，增加公司收入，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预

计本次交易产生的净利润约为36.42万元，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结果

为准。 

 

六、本次董事会召开前 12 个月内公司已出售资产情况 

1、本次董事会召开前 12 个月内公司已出售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标的名称 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 

交易产生

的净利润 

是否为关

联交易 

1 闲置固定资产（运输设备） 深圳市力优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1.50 0.67 否 

2 闲置固定资产（设备） 深圳市众兴邦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 
0.20 0.05 否 

3 闲置固定资产（设备） 广州市嘉福利晶

酒店有限公司 
93.00 79.47 否 

合计 - 94.70 80.19 - 

 

2、上述交易已实施完成并已完成过户手续。 

3、本次部分闲置二手车辆出售后，公司在 12 个月内出售资产累计获得的净

利润约 116.6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 

议》； 

2、经与会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车辆转让协议书》； 

4、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28 日 


